附件1

吉林省贫困县乡镇卫生院在编在岗医护

人员生活补助发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贫困县农村教育卫生人才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吉办发〔2016〕47号）精神，切实解决当前贫困县农村卫生计生事业存在的引才难、留才难突出问题，充分调动我省贫困县农村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为我省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补助对象。生活补助发放对象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贫困片区县乡镇卫生院（不含县城和县城所在地镇卫生院）在编在岗医护人员（含服务期内特岗人员）。不在编或者在编不在岗人员不在补助对象范围内。离岗（包括退休）后自然取消，生活补助不作为计算退休费的基数。

第三条  资格审核。乡镇卫生院在编在岗人员生活补助实行实名制管理。每年10月，贫困县乡镇卫生院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名单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报县级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核汇总，由县级卫生计生部门、财政部门报省卫生计生委、财政厅备案（以公文形式报送）。

第四条  补助标准。贫困县乡镇卫生院在编在岗人员按照每人每月300元标准予以补助。全年按12个月计发。

第五条  资金分担。补助资金由省与市县财政按比例分担，省财政承担80%，市县财政承担20%。白城市洮北区地方补助资金由市级与区级财政部门自行商定承担比例。市县财政要足额落实本级负担的资金。

第六条  资金筹集。省级财政部门根据省级卫生计生部门提供的生活补助人数，将负担的补助资金拨付到各贫困县。市县财政配套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七条  资金发放。各贫困县乡镇卫生院按月将生活补助直接发放到补助对象个人。严禁虚报、冒领、套取补助资金的行为。
第八条  资金管理。县级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统筹，确保补助落到实处。每年12月底前，各地对全年发放情况进行总结，并报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因离岗等原因造成财政拨付的补助资金结余的，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第九条  监督检查。补助资金接受审计、财政、监察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监督。严禁虚报人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克扣、侵占、挪用补助资金。各地要公布举报电话，制定监督措施，对违反政策和有关要求的，要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条  跟踪问效。省级卫生计生、财政部门将加强对各贫困县落实生活补助发放情况的检查、考核，对不按规定落实地方财政资金、政策执行不到位或补助金额不达标的地区，将予以通报，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一条  执行时间。贫困县乡镇卫生院在编在岗人员发放生活补助执行时间为2016年9月份，2016年9-12月补助在2017年补发，2017年生活补助按月发放。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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